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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永安市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权责清单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:
　　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福建省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8〕76号）及市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“三定”规定，参照（《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公布<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权责清单>的通知》），经市委编办、市政府办和市审改办等部门审核，依法明确市文体和旅游局权责事项共759项，其中：行政许可14项，公共服务16项，行政处罚564项，行政强制16项，行政监督检查46项，行政确认3项，行政奖励10项，其他行政权力23项，其他权责事项67项。
　　请各单位要按照权责清单，全面正确履行职责，坚决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。未列入权责清单的其他工作职责，仍按“三定”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因法律法规立、改、废、释及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等致我局行政权力事项发生变化的，我局将及时进行调整，按程序报批后予以公布。
　　附件：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权责清单
　　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
　　2020年 月  日

附件2：

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权责清单编制及执行情况报告
一、权责清单编制情况报告：
1、总体情况：市文体和旅游局权责事项共759项，其中：行政许可14项，公共服务16项，行政处罚564项，行政强制16项，行政征用0项，行政监督检查46项，行政确认3项，其他行政权力23项，行政裁决0项，其他权责事项67项。
2、权责事项变化情况：①因“三定”方案增加（或转出）旅游监管职能，增加权责事项共42项，其中：行政处罚35项〈530-564〉，行政监督检查4项〈43-46〉，其他行政权力3项〈21-23〉；②因法律法规立、改、废、释权责事项的增减情况：无。
二、2019年度权责清单执行情况
1、总体情况：主要为2019度权责事项办理情况统计（如：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4件、公共服务事项7件，行政处罚事项13件，行政监督检查2次）
2、履职情况：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被问责  共0人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月   日
附件3：
永安市文体和旅游局权责事项统计表
填报人：张志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598-8811826
	序号
	       权责
事项
内设
机构
	行政
许可
	行政
处罚
	行政
强制
	行政
征收
	行政
征用
	行政
给付
	行政监督检查
	行政
确认
	行政
裁决
	行政
奖励
	其他行政权力
	公共服务
	其他权责事项
	合计

	1
	办公室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11
	11

	2
	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	
	564
	16
	
	
	
	26
	
	
	
	
	
	
	606

	3
	市场管理科
	4
	
	
	
	
	
	
	
	
	2
	3
	4
	2
	15

	4
	体育事业科
	3
	
	
	
	
	
	5
	2
	
	4
	3
	4
	13
	34

	5
	新闻出版科
	1
	
	
	
	
	
	
	
	
	
	1
	4
	9
	15

	6
	文化遗产保护科
	5
	
	
	
	
	
	
	1
	
	2
	2
	1
	
	11

	7
	传媒宣传与科技事业科
	1
	
	
	
	
	
	15
	
	
	2
	14
	3
	14
	49

	8
	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7
	7

	9
	公共文化服务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11
	11

	总计
	14
	564
	16
	
	
	
	46
	3
	
	10
	23
	16
	67
	759



